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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建大楼，把一间一间的商铺卖给业
主。业主不经营，开发商经营，每年返还租金
给业主，业主收到的这笔钱叫返租款。曾经打
着长江西路升级版“黄金四牌楼”的合肥市福
乐门国际广场，2012年开业的时候，曾向业主
承诺商铺返租，前3年租金折算成购房款，可
抵购房款，余下的房租按每季度分期支付。可
是到了2016年1月1日，业主们却发现开发
商失去联系，承诺的返租款恐成了泡影，未来
此处商场可能成为烂尾楼。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涉及业主有千余户，而开发商售后返租的
模式，国家建设部2001年已经明文规定禁
止。目前，辖区政府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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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基本都是空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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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之前约定，2015 年
12 月 31 日，开发商应支付孙
女士季度租金，可当孙女士拨
打开发商聘请的商业运营公
司负责人电话时，发现对方无
人接听。次日，再次拨打电话
发现，对方手机已经关机。

惊慌失措的孙女士赶紧
跑到开发商的商业运营公司
来了解情况，却发现他们已经
人去楼空。“大门紧锁，里面空
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孙女士和前来的业主向
周围的商户了解情况，发现去
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便很少能

见到开发商。“此处商业经营
情况一直不好，到期肯定无法
支付业主们的租金，所以开发
商可能选择逃跑了。”一位经
营餐馆的商户称。

为 了 维 权 ，孙 女 士 等 业
主们还建了一个群“福乐门
商铺业主群”，群里面有 100
多人，均是在福乐门购买了
商铺返租给开发商而收取租
金的业主。

据悉，这个曾打着长江西
路升级版“黄金四牌楼”的福乐
门国际广场共有4万平方米商
业中心，涉及业主1000多户。

1 月 13 日，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记者来到位于西二
环与长江西路交口的福乐门
国际广场，发现虽然地处繁华
地段，但只有紧邻长江西路的
几个沿街铺位正常经营，其他
商铺均处于关门状态。在商
场东边一家书店门口，记者同
书店老板攀谈起来，得知这个
商场从2014年下半年，经营就
非常惨谈，人流量非常少。

“ 内 铺 和 商 场 里 面 的 商
铺，都无人经营了，商场几乎
成为一座空城。”一位经营快
餐店的老板称，商场每天都是
入不敷出，人员的工资都快发
不出了。

随后，记者来到售楼处，
发现售楼处大门紧锁，地面已
经蒙上厚厚一层灰，座椅板凳
四散摆开，呈现一片狼藉状
态。距离售楼处不远的商场
进门口，也是大门紧锁，里面
空空如也。

顺着内街，记者发现几乎
全部处于空置状态，仅有几个
铺位还开着门，但半天都没有
一个人光临。

在商场四楼，记者找到了
福乐门国际广场开发商汇福
置业的办公场所，只见里面空
无一人，地面上到处都是积
水，看上去是很久都没人在此
办公了。

人去楼空，商场几乎成一片废墟

开发商突然失联，业主们慌了

业主说，从2014年下半年，商场经营就非常惨谈

合肥福乐门国际广场开发商失联
千余业主陷“包租陷阱”返租款被套

业主：去年曾起诉
但开发商已经没有不动产

瞿先生，是一位园林绿化公司的负责
人，福乐门国际广场项目的土方和园林绿化
项目都是他承包的，到目前为止，开发商还拖
欠他1000多万的工程款。“这个项目是城中
村改造项目，当时政府招商引资，引入了一家
福建的开发商，对此处地块进行综合开发。”

据瞿先生介绍，汇福置业原来的法人是
林洪伟，此人因涉嫌赌博而被公安机关拘留
了，后来公司法人变更为卢庆春，日常事务
由一名杨姓负责人打理。去年上半年，杨某
的电话便无法接通，他曾多次试图同汇福置
业的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但均未果。

“应该说开发商挣到钱了，但他们都把
钱转到其他项目上去了，导致这边不少应
支付的款项一直拖着不给。”瞿先生称，去
年下半年，他曾向法院起诉该家房地产开
发公司，法院在做资产保全时，发现该房地
产公司已经没有不动产了，连售楼部的房
子都被开发商抵押出去了。1 月 13 日下
午，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多次拨打汇
福置业相关负责人的电话，但均无法接通。

提醒：“售后返租”
国家已明令禁止

其实，早在2001年，建设部就出台《商
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8号)，其
中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商品房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
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四)

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
未竣工商品房的。

虽然政策已经明确禁止“售后返租”，但
由于该种模式有利于开发商快速回笼资金，
并且转嫁风险，仍有不少开发商无视禁令。

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黄莉莉律师
称，“售后返租”模式的后期经营风险大，在
一定经营期内一旦经营失败开发商将无力
承担风险回报，会导致业主颗粒无收。

因此，投资者在投资前充分调查所要投
资商铺所处的位置、升值潜力，开发商资信能
力、声誉，承租人或受托包租人的履约能力、
声誉等，以便对该项目的前景有比较清醒的
认识；其次，在签约时，要将开发商、租赁公司
的承诺书面化、具体化，一旦发生商业纠纷，
请求法律援助时，可以提供可靠的证据。

目前，辖区政府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几年前“售后返租”
商铺销售火爆

售后返租，是指开发企业将所售
商品房出售给投资者，同时与投资者
签订承租协议，并以承租期间的租金
冲抵部分售价款或偿付一定租金回报
的一种投资方式。

2012 年初，孙女士看到福乐门国
际广场铺天盖地的“售后返租”广告
后，买下了该房地产开发公司 20 余㎡
的商铺，总价80多万元。据悉，开发商
推出“购铺返租”的模式，业主可以将
商铺返租给开发商聘请的专业运营公
司经营，这样业主可按照约定定期收
取一定数额的租金。因此，除了《商品
房买卖合同》，孙女士还同时签署了一
份《房屋租赁合同》。

合同规定租赁期限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始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10 年。租赁期间分两个阶段计算，第
一阶段：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7 年。租金收益为人
民币162880元，甲方同意乙方从2015
年 12 月 31 日起按季度分期支付该阶
段租金收益，且乙方同意在每季度前7
个工作日内，将该租金收益存入甲方
指定的账户；第二阶段：2020 年 1 月 1
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共3年。租
金收益为人民币 129346 元，甲方同意
乙方从2020 年1月1日起按季度分期
支付该阶段租金收益，且乙方同意在
每季度前 7 个工作日内将该租金收益
存入甲方指定的账户。

“每月房贷 3700 多元，返租给开
发商后月租 2100 多元，房贷压力一下
子减轻了一大半。”孙女士说，她当初
就是被“售后返租”的高收益所吸引而
决定在此投资买房的。

与孙女士稍有不同的是，业主瞿
先生的商铺在三楼，按揭10年，每月只
需还贷1800多元，如果每月有1150元
的租金收入，再加上自己的公积金，基
本可以实现“0月供”。

记者发现，这些业主当中，还有不
少用养老金投资的老年人。王大爷今
年 69 岁，他用毕生的积蓄购买了商场
二楼的一间商铺，“总价 70 多万，我全
部交了，是退休金，一生的积蓄投在这
里，当时说的很好听的，现在可能打水
漂了。”


